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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

供应保障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燃气经营企业：

为切实抓好春节期间城镇燃气生产经营安全，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和燃气供应稳定，按照《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切实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安办明电〔2018〕1号）、《中共佛山市委办公室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佛委办明电〔2017〕131号）的文件要求，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7〕203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2018年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7〕206号）的工作部署，我办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8年2月7至8日两天。

二、检查范围

城镇燃气场站。

三、组织领导

成立春节前城镇燃气检查组，组长由区住建局副局长张志勇担任，副组长由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科长王超担任，成员由区住建、安监、质监、消防、气象部门、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检查人员及安全检查专家组成。

四、主要检查内容

（一）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制定和执行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情况；燃气生产、储存、供应等设施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安全可靠。

（二）检查消防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健全，消防安全职责是否明确，消防设施和防火防爆器材是否完好，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是否有违规住人。

（三）检查消防应急抢险能力和燃气安全应急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是否按要求编制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专项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抢险队伍、应急救援物资设备，制定2018年应急演练计划，落实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全覆盖。

（四）检查是否有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送气工的教育、培训，使其掌握燃气安全、消防、用户安检和维修的知识、技能，杜绝违章操作。

（五）检查燃气设施是否有防雷措施，并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测。

（六）检查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切实加强今冬明春城镇燃气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领域生产（消防）安全风险管控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21号）的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情况，有否形成检查台账，完善整改资料档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检查是否落实对用户用气安全的定期检查，有否按文件要求集中开展一次春节前入户安全检查，检查用户炉具及燃气热水器等用气设施，加强对工业园区内用气企业的安全检查。

（七）检查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8年春运期间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46号）的要求落实供气保障和值班的情况，有否制定节日期间供气保障方案及应急预案，完善燃气供应应急保障机制和设备；有否落实节日值班制度，明确排班安排。

（八）检查是否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其他行为。

五、检查程序

（一）各职能部门按各自监管职责开展检查，安全检查专家主要对照有关标准和规范综合排查现场安全隐患。

（二）各职能部门及安全检查专家填写《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检查结果汇总表》（详见附件1）。

（三）检查结果点评。

（四）各职能部门按需发出责令整改文书。

六、有关要求

（一）请区住建、安监、质监、消防、气象部门各派1至2人（需要现场执法可增加人数）参加检查，参检回执于2月6日上午下班前发送至邮箱nhzjcjk@sina.com。

（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各有关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时限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科）。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督促企业做好隐患整改工作，并举一反三，加强对发现问题的日常检查巡查。区职能部门要按照法定职责，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跟踪处理。

（三）各区直部门检查人员及安全检查专家请于检查当天8时45分在区住建局大院（桂城天佑三路1号）集中，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检查人员可在检查地点会合。

附件：1.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检查结果汇总表

2.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检查参检回执
                          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18年2月2日        
（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86230166）

附件1
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检查结果汇总表
	受检企业

（燃气设施）
	

	部门
	检查结果（或整改意见）
	检查人员签字

	区住建
	
	

	区安监
	
	

	区质监
	
	

	区消防
	
	

	区气象
	
	

	检查专家
	
	

	处理意见：

    以上发现的问题请被检单位迅速整改，于2018年2月14日前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连同整改后照片）报送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区住建局城乡建设科）。

检查日期：2018 年2月   日
	受检企业（有关负责人）签收：


附件2

2018年春节前城镇燃气安全及供应保障

检查参检回执

填报单位：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

	
	
	
	

	
	
	
	


注：参检回执请于2月6日上午下班前发送至邮箱nhzjcjk@sina.com。

（联系人：刘国安，联系电话：18306618666；王超，联系电话：1379001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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